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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关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长春市南关区华博
学校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

长春市南关区教育局：

你单位报来《关于长春市南关区华博学校可行性研究报告

批复的申请》及有关材料收悉。依据《城市普通中小学校舍建设

标准》（建标〔2002〕102 号）、《长春市规划区中小学校布局

专项规划（2017-2035）》、《2018 年区政府第四次常务会会议

纪要》（〔2018〕第 4 号）、《南关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长春市

南关区华博学校项目建议书的批复》（长南发改〔2021〕63 号）、

《长春市南关区华博学校新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评审意见》

（吉咨科综〔2021〕73 号）及相关文件。为有效保障适龄青少年

就学的需要，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优质教育的需求。

经研究，原则同意长春市南关区华博学校可行性研究报告文本内

容，现批复如下。

一、项目名称及在线审批监管平台代码

长 春 市 南 关 区 华 博 学 校 （ 项 目 代 码 ：

2111-220102-04-01-334234）。

二、项目法人单位

长春市南关区教育局。

三、建设地点

长春市南关区，锦湖大路以南、丙五十七路以北、华宇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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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西、华昌街以东。

四、建设规模及主要建设内容

新建一所 54 个教学班的九年一贯制学校（小学 36 个教学

班、初中 18 个教学班），总占地面积 47933 平方米，总建筑面

积 24512 平方米，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22831.80 平方米，地下建

筑面积 1680.20 平方米。建设内容包括教学楼、报告厅、综合楼、

体育馆、食堂、门卫室及配套建设道路、照明、绿化、综合管网

等附属工程。

五、建设期限

三年。

六、总投资及资金来源

项目估算总投资 23062.11 万元。资金来源为拟申请一般债

及区级财政配套。

七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长春市南关区教育局要严格落实项目实施主体责任、

按照《吉林省政府投资管理办法》（吉政发〔2020〕5 号）规定，

请据此编制项目初步设计报我局审批，要认真履行政府投资项目

管理程序，确保项目依法依规开工建设。

（二）长春市南关区教育局要加强项目管理，落实“四制”

相关要求，严格按照批复的建设地点、建设规模和建设内容、技

术标准等实施，严禁擅自夹带楼堂馆所等建设内容，按工程进度、

合同约定等及时拨付建设资金，不得违规举债、不得增加政府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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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债务、不得由施工单位垫资建设，确保项目依法合规按期建成，

并严格按照有关规定报有关部门验收合格后投入使用，不得擅自

改变使用功能和用途。

（三）长春市南关区教育局要通过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如实

报送项目开工、建设进度、竣工投用等基本信息，其中项目开工

前应按季度报送项目进展情况；项目开工后至竣工投用止，应逐

月报送进展情况。我局将采取在线监测、现场核查等方式对项目

实施监管，依法处理有关违法违规行为，并按照有关规定向社会

公开。

（四）该项目招标范围、组织形式、招标方式详见附件《招

标事项审批部门核准意见表》，长春市南关区教育局要严格按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等法律法规规定，规范开展招投

标工作。

（五）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，如需对本项目批复文件进

行调整的，应及时以书面形式向我局提出调整申请，我局将根据

项目具体情况，办理调整手续。本批复文件自印发之日起，2 年

内未据此开展初步设计审批的，本文件自动失效。

南关区发展和改革局

2021 年 11 月 4 日


